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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 节 市 统 计 局

毕节市统计局 2022 年普法责任清单

一、普法内容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统计工

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深入学习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统

计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学习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

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《统计违纪

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《防范

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

定》）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》（以下

简称《监督意见》）等系列重要文件；学习宣传《宪法》《民

法典》《行政处罚法》等重要法律；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

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贵州省统计管理

条例》等统计法律法规。

二、普法对象

普法对象包括各级领导干部，政府统计工作人员，统计调

查对象和社会公众，重点是各级政府分管统计工作领导干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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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领导干部、政府统计工作人员和统计调查对象中的企

业负责人及统计人员。

三、普法目标

深入推进统计法治宣传教育，建立健全统计法治宣传教育

制度机制，着力推动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统计工作的重大决策

部署的贯彻落实，统计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进一步加强，抓住

领导干部“关键少数”，围绕政府统计工作人员和统计调查对

象“行业多数”，开展更为有效的宣传学习活动，营造学法、

知法、懂法、用法的良好统计法治氛围，有效地防范和惩治统

计造假弄虚作假，提升统计数据质量，提高统计服务水平。

四、普法计划

（一）印发《毕节市统计局 2022 年普法责任清单》并向社

会公布，将普法责任清单上传到普法依法治理云平台。（责任

单位：法规科；完成时限：4 月 29 日前）

（二）定期组织召开党组中心组学法活动，认真学习习近

平法治思想及依法治国新思想新理念；学习《宪法》《民法

典》《意见》《办法》《规定》《监督意见》等法律法规。

（责任单位：办公室；完成时限：12 月底）

（三）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及依法治国新思想新理念和《意

见》《办法》《规定》《监督意见》等系列重要文件纳入党支

部学习计划，作为支部学习内容进行学习。（责任单位：机关

支部；完成时限：12 月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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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领导干部统计法治教育。持续推进统计法进党

校（行政学院）工作，努力提升领导干部依法统计意识。（责

任单位：法规科；完成时限：12 月底）

（五）开展普法宣传活动。在“统计开放日”“12.4”宪

法颁布纪念日“12.8”统计法颁布纪念日，联合有关部门开展

法治宣传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法规科；完成时限：12 月底）

（六）认真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制度。通过执法检查活

动向统计调查对象开展普法宣传，落实案件回访制度，开展案

件回访工作，开展以案释法工作，提升普法宣传效果。（责任

单位：法规科；完成时限：12 月底）

（七）组织统计执法人员关注“毕节司法”公众号，开展

“法治政府示范建设”应知应会题库模拟测试活动，加强对综

合法律知识的学习，提升统计执法能力。（责任科室：法规

科；完成时限：12 月底）

（八）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参加 2022 年度国家工作人员在线

学法用法考试活动，确保完成率和合格率 100%。（责任科室：

法规科；完成时限：12 月底）

毕节市统计局

2022 年 4 月 28 日


